附件1

扬州大学第五届教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比赛规程
一、比赛时间：
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（周六、周日）

二、比赛地点：
荷花池校区体育馆

三、比赛项目：
团体赛: 男子单打；男子双打；男女混合双打

四、参赛方法及资格：
1．以院级工会为单位组队参加，体育学院非羽毛球专业教师的教职工可以组队参赛。

2．参赛运动员须是扬州大学在职教职工。

3．为普及羽毛球运动广泛开展，扩大运动员参与面，参赛运动员在同一场团体赛中不可一人兼报多项。

4. 所有上场队员应是报名表上登记的人员，若需临赛换人须是本院级工会的教职工，并填报《临赛更换运动员申请》表。如发现借用其他单位人员，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。
五、报名与抽签时间：
1.报名：各参赛队将参赛人员名单填入报名表（见附件2），并于9月25日前将电子版传至gonghui@yzu.edu.cn。

2.抽签：比赛前一周（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）进行抽签，请各参赛队领队准时参加。凡未到者由校工会代抽签。
六、比赛办法：

1.根据报名情况，如少于6个队则采用单循环赛，按“固定逆时针轮转法”确定比赛顺序，直接决出名次；如多于6个队（含6个队）则分阶段比赛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单循环赛，第二阶段淘汰赛决出名次。
3．混合团体赛由三场比赛组成，顺序为：男单、混双、男双。采用三场二胜制。各单项选手出场顺序由各参赛队在交换出场名单时自行排列。

4．比赛采用21分三局两胜每球得分制。当双方赛至20分平时，则连续得2分的一方胜该局；双方赛至29分平时，则先到30分的一方胜该局。局与局之间有不超过120秒间隙时间。
七、弃权：

1. 比赛前10分钟各队将该次比赛的出场名单提交裁判长并确认为最终名单，不能即时提交或在比赛中自行更改，否则视为弃权。

2.比赛中选手迟到15分钟者，判该选手该场比赛弃权，对方胜。

八、录取名次及奖励：
本次比赛取前8名并给予奖励。（参赛队不足20个时，取前6名）

九、裁判员与仲裁：
1.裁判长由校工会聘请的具有专业裁判资格人员担任，裁判员由裁判长负责聘用。

    2. 本届比赛仲裁委员会由校工会主席、体工部领导等人员组成。
十、组织机构
    本届比赛设组织机构，组织机构由校工会分管主席、体工部领导、各学院工会主席组成。

本规程解释权归校工会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